
上犹农商银行 2025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
信息披露报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关联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江西

上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2025

年第 4 季度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资本净额 84331.15 万元，

全部关联方关联交易共 91 笔金额 3276.32 万元：其中授信

类关联交易 75 笔金额 3250.63 万元，为贷款授信及信用卡

授信，占本行 2025 年 12 月末资本净额的比例为 3.85%，符

合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%的监管

规定，最大一户关联方授信余额 177.53 万元，占资本净额

的比例为 0.21%，符合单一客户关联度（≤10%）的监管要求，

最大一户集团关联方授信余额 191.53 元，占资本净额的比

例为 0.23%，符合集团客户关联度（≤15%）的监管要求；非

授信类关联交易 16 笔金额 25.69 万元，均为存款类关联交

易。

二、关联方的认定情况

本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全面、动态认定关联方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行



存量关联方名单 488 名，其中：关联自然人 453 名，关联法

人 35 家。

三、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1.授信类关联交易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授

信类一般关联交易 75 笔金额 3250.63 万元，占本行 2025 年

12月末资本净额的3.85%，符合监管规定。其中贷款授信2702

万元，信用卡授信 548.63 万元。

2.非授信类关联交易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

关联方在本行非授信类关联交易共 16 笔金额 25.69 万元，

均为存款类关联交易。

四、重大关联交易情况

报告期内，本行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其他披露事项

报告期内，本行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商业原则，以

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；授信类型关联交易

根据本行现行的授信管理办法、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，结合客

户的评级和风险情况确定相应价格，以确保本行关联交易定

价的合法性和公允性。

特此披露。

江西上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1 月 24 日


